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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天津欢瑞持有星美股份比例将变更为7.1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除天津欢瑞外，陈援、钟君艳夫妇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认缴资本

持股比例

/出资比例

主营业务

1 星美联合 41,387.688 14.00%1

通信产业投资，通信设备制造，通信工程及技术咨询；电信增值业

务；机械产业投资及设备制造；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2 北京欢瑞 1,000.00 100% 投资管理

3 浙江欢瑞 4,000.00 100%2 服务，组织策划文化交流活动

4 欢瑞世纪 10,798.672 30.15%3 影视剧制作与发行、游戏开发与发行

5 星派网络 50.00 100%4 互联网社交应用开发

6 欢瑞联合 110,960.216 62.35%5 资产管理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陈援、钟君艳夫妇通过天津欢瑞间接持有星美联合14.00%股权；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天津欢瑞持有星美股份比例将变更为7.19%。

注2：北京欢瑞持有浙江欢瑞70%股权，陈援的配偶钟君艳持有浙江欢瑞30%股权，故陈援、钟君艳夫

妇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浙江欢瑞100%股权。

注3：陈援、钟君艳夫妇直接和间接持有欢瑞世纪29.27%股权，陈平（陈援之姐）、钟金章（钟君艳之

父）分别直接持有欢瑞世纪0.28%、0.60%股权。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

陈平、钟金章与陈援、钟君艳夫妇构成一致行动人，故陈援、钟君艳夫妇及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欢瑞世纪共计30.15%股权。

注4：陈援和钟君艳分别直接持有星派网络70%、30%的股权，故陈援、钟君艳夫妇合计持有星派网络

100%股权。

注5：北京欢瑞为欢瑞联合执行事务合伙人，陈援和钟君艳合计直接53.16%认缴出资额，通过北京欢

瑞、星派网络间接持有9.19%认缴出资额，故陈援和钟君艳合计持有62.35%认缴出资额。

陈援、钟君艳夫妇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天津欢瑞（母公司口径）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天津欢瑞成立于2015年4月27日，是专门为陈援夫妇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主

营业务为资产管理。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8,006.90 -

总负债 201.10 -

净资产 37,805.80 -

资产负债率 0.53% -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19.90 -

净资产收益率 -0.32% -

注：天津欢瑞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北京欢瑞（母公司口径）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天津欢瑞的唯一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欢瑞。北京欢瑞的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与投资

管理等，除持有浙江欢瑞70%股权、作为天津欢瑞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外，无其他经营业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2,172.48 2,955.30 2,992.20

总负债 11,650.41 2,390.24 2,386.04

净资产 522.07 565.06 606.16

资产负债率 95.71% 80.88% 79.74%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

净利润 -42.99 -41.10 -49.58

净资产收益率 -8.23% -7.27% -8.18%

注：北京欢瑞2013年度、201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普通合伙人北京欢瑞在最近五年内，未有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陈援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

33072619*****12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前述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有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

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星美联合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

或控制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份情形。

二、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552687699K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80号华荣时代大厦1905室

法定代表人 钟君艳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服务：组织策划文化交流活动（除演出及演出中介），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翻译，

庆典服务，礼仪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批发、零售；玩具，工艺美术品，电子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0年04月20日

营业期限 2010年04月20日至2030年04月19日

通讯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80号华荣时代大厦1905室

联系电话 0571-8663298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浙江欢瑞股权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浙江欢瑞系陈援、钟君艳夫妇共同控制的公司，有关情况详见“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一、欢瑞

世纪（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基

本情况/2、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浙江欢瑞无实际生产经营，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 64,528.30 87,802.68 20,307.58

负债 34,762.01 86,424.45 17,865.08

所有者权益 29,766.29 1,378.23 2,442.49

资产负债率 53.87% 98.43% 87.97%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28,388.06 -1,064.26 -962.87

净利润 28,388.06 -1,064.26 -96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556.47 1,296.11 2,203.58

毛利率 - - -

每股收益 7.10 -0.27 -0.24

注： 浙江欢瑞201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及2015年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五年内，未有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钟君艳 执行董事 33072619*****4X 中国 北京 否

虞美先 经理 33072619*****47 中国 北京 否

何玉萍 监事 33072419*****26 中国 杭州 否

虞美先女士系陈援先生母亲。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前述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有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

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或控制的其他境内、境

外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份情形。

三、陈援、钟君艳夫妇

姓名

（曾用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住所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居留权

长期

居住地

陈援 男 33072619*****12 杭州市上城区金棕榈花园33幢 中国 否 北京

钟君艳 女 33072619*****4X

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江滨东路

34-1号二区72号

中国 否 北京

有关陈援、钟君艳夫妇情况详见“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一、欢瑞世纪（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

四、陈平

姓名

（曾用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住所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和地区居留权

长期

居住地

陈平 女 33072619*****26

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月泉西路203

号兰山庭院畅园2幢1单元

中国 否 浙江

陈平女士系陈援先生之姐，为陈援、钟君艳夫妇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陈平不存在持有或控制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份情形。

五、钟金章

姓名

（曾用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住所

国

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居留权

长期

居住地

钟金章 男 33072619*****15

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钟村四区105号

号

中

国

否 浙江

钟金章先生系钟君艳女士之父，为陈援、钟君艳夫妇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钟金章不存在持有或控制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份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说明

天津欢瑞为星美联合的控股股东，陈援、钟君艳夫妇为星美联合的实际控制人；天津欢瑞、浙江欢瑞

系陈援、钟君艳夫妇控制的企业；陈平为陈援之姐，钟金章为钟君艳之父，前述各方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

为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批准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欢瑞为星美联合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是星美联合通过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欢瑞世纪100%股权所致。 陈援、钟君艳、浙江欢瑞、陈平、钟金章

拟用其持有的欢瑞世纪股份认购星美联合非公开发行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通过本次重组

将增持星美联合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基本停止，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助于其改善财务状况，

提高盈利能力，提升其市场竞争能力，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有效促进星美联合的良性发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重组涉及的增持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继

续增加持有星美联合股份的安排，若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及批准程序

1、星美联合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星美联合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等相关议案；

2、欢瑞世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的议案；

3、浙江欢瑞、南京顺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包头市龙邦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宏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东海证券创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宿迁华元兴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汇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弘道晋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以渔以池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睿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金色未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锦绣中原（洛阳）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汇文添富（苏州）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郑州中原报业传媒有限公司、南京魔映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阳光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杉联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无锡耘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深圳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泓信博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6家机构股东的董事会、

股东会、合伙人会议或投资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参与本次重组的议案。

4、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16年1月26日出具《关于原则同意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

的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6年2月3日出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同意欢瑞世纪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的审核意见》（新广电函[2016]40号），同意欢瑞世纪借壳上市。

5、2016年11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538号”《关于核准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向钟君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包括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该方案已于 2016年11月8日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向钟君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38号）。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星美联合与欢瑞世纪的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星美联合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式购买欢瑞世纪100%股权。 其中陈援用其持有的欢瑞世纪股份认购星美联合881.31万股；钟君艳用其

持有的欢瑞世纪股份认购星美联合5,663.88万股； 浙江欢瑞用其持有的欢瑞世纪股份认购星美联合4,

919.41万股；陈平用其持有的欢瑞世纪股份认购星美联合108.80万股；钟金章利用其持有的欢瑞世纪股

份认购星美联合235.74万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欢瑞及一致行动人持有星美联合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认购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1 天津欢瑞 5,793.88 14.00% - 5,793.88 7.19%

2 陈援 - - 881.31 881.31 1.09%

3 钟君艳 - - 5,663.88 5,663.88 7.03%

4 浙江欢瑞 - - 4,919.41 4,919.41 6.11%

5 陈平 - - 108.80 108.80 0.14%

6 钟金章 235.74 235.74 0.29%

合计 5,793.88 14.00% 11,808.10 11,809.15 21.8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陈援、钟君艳夫妇仍为星美联合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欢瑞持有星美联合14.00%的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陈援、钟君

艳、浙江欢瑞、陈平、钟金章未持有星美联合股权。本次权益变动后，天津欢瑞持有星美联合7.19%的股份，

陈援持有星美联合1.09%的股份，钟君艳持有星美联合7.03%的股份，浙江欢瑞持有星美联合6.11%的股

份，陈平持有星美联合0.14%的股份，钟金章持有星美联合0.29%的股份。 作为一致行动人，上述信息披露

义务人共持有星美联合21.85%的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星美联合

乙方：欢瑞世纪全体股东

2、签订时间

2015年8月31日

3、主要内容

（1）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首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日。发行价格为7.66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的90%。在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

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按照标的资产的购买价格除以本次发行的股份发行价

格确定，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结果为准。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折股数不足一股的余额，计入上市公司

资本公积。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股票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乙方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票的锁定期依照乙方出具的股份锁定

承诺执行；待相关锁定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所交易。

（3）标的资产的交割

各方同意，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依法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变更欢瑞

世纪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将甲方登记为欢瑞世纪之股东。标的资产过户至甲

方名下并办理完毕前述工商登记之日为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标的资产及其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转移至甲方。 如一方在办理

相关资产交割或权益变更登记手续时需要其他方协助，其他方在必要的范围内有义务予以协助。

（4）期间损益约定

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为过渡期。各方同意并确认，过渡期内，标的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

有，标的资产运营产生的亏损，由乙方按照所持欢瑞世纪的股权比例向甲方补偿同等金额的现金，具体补

偿金额以相关专项审计结果为基础计算。各方同意，为审计便利之需要，届时以交割日前一月月末为专项

审计基准日，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基准日至专项审计基准日的损益进

行专项审计，作为确定过渡期损益的依据。 （5）本协议的成立、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签约方为法人的）、自然人签字（签约方

为自然人的）之日起成立。

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生效：

1）甲方召开董事会作出决议，批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所有事宜；

2）甲方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批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所有事宜；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6）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所作出的承诺与保证失实或严重

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

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根据星美联合与欢瑞世纪全体股东签署的《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第七

条、过渡期及期间损益约定“各方同意并确认，过渡期内，标的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标的资

产运营产生的亏损，由乙方按照所持欢瑞世纪的股权比例向甲方补偿同等金额的现金，具体补偿金额以

相关专项审计结果为基础计算。各方同意，为审计便利之需要，届时以交割日前一月月末为专项审计基准

日，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基准日至专项审计基准日的损益进行专项审

计，作为确定过渡期损益的依据” 。

在《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的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期限没有完全覆

盖过渡期，根据各方讨论的结果，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各方一致同意在专项审计时，基准日调整为

以交割日为专项审计基准日，并且在《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里面进行了补充约定。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在本报告书中披露的以外，本次权益变动还涉及《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一）《利润补偿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星美联合

乙方：欢瑞世纪全体股东

2、签订时间

2015年9月22日

3、主要内容

（1）利润承诺及补偿期限

本次拟注入资产拟按照收益法及市场法评估作价，为保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拟注入标的资产

盈利切实可靠，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根据评估机构对拟注入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乙方承

诺， 欢瑞世纪于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1.70亿元、2.41亿元、2.90亿元；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52亿元、2.23亿元、2.70亿元。

若本次交易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之间完成， 利润补偿期限为2016年至2018年，2016

年度和2017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和承诺扣非净利润同于上文约定，2018年度承诺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及扣非净利润分别约为3.68亿元和3.43亿元。

（2）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在利润补偿期限每一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补偿期内欢瑞世纪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以下简称

“实际净利润” ）和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扣非净利

润”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以该审核报告中确定的数字作为实际净利润和实际扣非净利润。

（3）补偿的实施

①盈利预测补偿的触发条件：当欢瑞世纪承诺年度每一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或实际扣

非净利润数额，未能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或承诺扣非净利润数额时，乙方应按本协议的约

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②具体补偿方式为：

A.盈利预测补偿的原则

盈利预测补偿的触发条件成就时，乙方按照如下顺位进行补偿：

首先由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 指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钟金

章、陈平，下同）以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即上市公司为购买其所持欢瑞世纪股份而向其发行的

股份数）按照比例（比例计算方式为：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每一单独主体原来所持有欢瑞世纪

股权比例/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原来合计持有欢瑞世纪股权比例）向上市公司补偿；

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全部支付补偿后，如仍有未能补偿

的部分，再由其他欢瑞世纪股东各自按照其原来所持的欢瑞世纪股份占其他欢瑞世纪股东（除陈援、钟君

艳及其一致行动人外）原来合计所持的欢瑞世纪股份中的比例，用其在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

行股份补偿， 其他欢瑞世纪股东各自承担的补偿最多为其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86%部分；对

于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将由上市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B.股份补偿的计算方式

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总数÷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扣非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

扣非净利润）×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总数÷承诺年度内各年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每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当年净利润计算应补偿的股份的数量与当年扣非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

的数量孰高的原则确定。 补偿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总量。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量小于零（0）时，按零（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C.上市公司实施分红、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股份补偿

如盈利预测期间内，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行为导致乙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数变化的， 乙方依据本协议计算可进行股份补偿的数额应当包括该等交易对方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

数，以及因送股、转增等相应增加的股份数之和。

如交易对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且盈利预测期间内上市公司进行过现金

分红的，该等交易对方应将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对应的分红收益，在回购股份实施前全部赠送

给上市公司；如盈利预测期间内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行为导致应履行补偿义务

的交易对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变化的，该等交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前述公式计算的

应补偿的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D.资产减值补偿

盈利预测期间届满后， 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欢瑞世纪进行减值测

试。 如经测试，欢瑞世纪期末减值额＞盈利预测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发行价格，则陈援、钟

君艳应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根据以下方式计算的资产减值补偿：

资产减值补偿的金额=欢瑞世纪期末减值额-盈利预测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发行价格

前述减值额为本次交易欢瑞世纪作价减去期末欢瑞世纪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欢瑞世纪股东

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欢瑞世纪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收购欢瑞世纪100%股权的总对

价。

E.盈利承诺补偿的实施

如果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表明须进行补偿的，则在专项审核

意见出具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计算确定股份回购数量或需补偿现金数，向股东大会

提出以总价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股份或将补偿现金给予上市公司的议案。 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定向回购

股份或将补偿现金给予上市公司的议案后30日内，由上市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

若上述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并注销之事宜由于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未通过、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

批准后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通知后30日内，将应予回购的股份数量

赠送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除补偿义务

人），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上市公司股本数量（扣除应回购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

有获赠股份。

（4）本协议的成立、生效、解除及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于《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生

效。

若《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根据其约定被解除或终止的，本协议应自动解

除或终止。

（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星美联合

乙方：欢瑞世纪全体股东

2、签订时间

2016年1月29日

3、主要内容

（1）补偿的方式

各方同意，《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第四条中约定的具体补偿

方式修改如下：

首先由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 指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钟金

章、陈平，下同）以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即上市公司为购买其所持欢瑞世纪股份而向其发行的

股份数）按照比例（比例计算方式为：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每一单独主体原来所持有欢瑞世纪

股权比例/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原来合计持有欢瑞世纪股权比例）向上市公司补偿；

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全部支付补偿后，如仍有未能补偿

的部分，再由其他欢瑞世纪股东各自按照其原来所持的欢瑞世纪股份占其他欢瑞世纪股东（除陈援、钟君

艳及其一致行动人外）原来合计所持的欢瑞世纪股份中的比例，用其在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

行股份补偿，其他欢瑞世纪股东各自承担的补偿最多为其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86%部分；

对于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将由上市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2）专项审计基准日

各方同意，《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第六条中约定的期间损益约定修改如

下：

各方同意并确认，过渡期内，标的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标的资产运营产生的亏损，由

乙方按照所持欢瑞世纪的股权比例向甲方补偿同等金额的现金，具体补偿金额以相关专项审计结果为基

础计算。 各方同意，为审计便利之需要，届时以交割日为专项审计基准日，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基准日至专项审计基准日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作为确定过渡期损益的依据。

（3）本协议的成立、生效、解除及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后成立并于《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生效之

日起生效。

本协议为《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协议与《星美

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尽事

宜，执行《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规定。 若《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根据其约定被解除或终止的，本协议应自动解除或终止。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交易对方已就其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由于上市公司在股份锁定期间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导致交易对方新增的上市公司的股票）的锁定期进行了承诺，具体如下：

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欢瑞、钟金章、陈平）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

公司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三十六（36）个月届满之日和欢瑞世纪股东与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签

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不

进行转让，但按照其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由上市公司进行

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交易发行价， 或者交易

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交易发行价的，陈援、钟君艳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票的锁定期在上述第1项约定的基础上，再自动延长6个月。

六、非现金资产的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中，星美联合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所持

有的欢瑞世纪100%股权。

（一）非现金资产财务情况

根据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6]京会兴审字第11000140号《审计报告》，欢瑞世纪近两年一期

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6,817.30 12,615.23 9,965.54

应收票据 1,263.15 - -

应收账款 65,479.81 62,903.04 40,744.57

预付款项 9,731.47 7,143.57 10,195.91

其他应收款 3,995.08 4,584.26 5,390.21

存货 36,494.11 37,478.04 37,069.75

其他流动资产 710.54 361.56 788.93

流动资产合计 144,491.45 125,085.70 104,154.90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0.00 450.00 -

固定资产 3,937.41 4,016.30 4,261.36

无形资产 531.88 792.85 256.02

开发支出 1,263.88 736.40 376.01

长期待摊费用 30.91 12.90 17.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86.50 601.76 674.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7,600.57 6,610.21 5,586.19

资产总计 152,092.02 131,695.91 109,741.09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7,501.08 10,001.08 9,000.00

应付账款 287.58 626.69 208.60

预收款项 2,841.54 7,472.59 6,838.21

应付职工薪酬 - - 15.45

应交税费 4,804.78 5,373.53 1,947.32

应付股利 9.76 9.76 9.76

其他应付款 18,645.88 14,945.67 15,583.46

流动负债合计 44,090.62 38,429.33 33,602.8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000.00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000.00 - -

负债合计 54,090.62 38,429.33 33,602.80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10,798.67 10,798.67 10,798.67

资本公积 50,303.15 50,303.15 50,303.15

盈余公积 3,083.55 3,083.55 1,837.91

未分配利润 33,801.62 29,065.76 13,180.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7,987.00 93,251.13 76,120.67

少数股东权益 14.40 15.45 17.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98,001.40 93,266.58 76,138.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2,092.02 131,695.91 109,741.09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一、营业收入 25,314.85 47,437.72 29,420.49

减：营业成本 11,152.79 19,912.85 12,813.78

营业税金及附加 87.86 177.23 121.55

销售费用 3,217.92 4,412.40 3,416.76

管理费用 1,944.72 3,075.89 4,969.75

财务费用 448.65 536.71 693.30

资产减值损失 3,191.17 -292.91 1,808.9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投资收益 - - -

汇兑收益 - - -

二、营业利润 5,271.74 19,615.55 5,596.40

加：营业外收入 1,616.04 2,333.82 1,192.75

减：营业外支出 154.15 104.21 120.75

三、利润总额 6,733.63 21,845.16 6,668.40

减：所得税费用 1,998.81 4,716.87 1,555.00

四、净利润 4,734.82 17,128.29 5,113.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35.87 17,130.46 5,110.67

少数股东损益 -1.05 -2.17 2.74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8,122.24 52,857.10 17,573.51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94.59 1,802.53 1,016.2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40.29 10,161.16 26,383.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657.12 64,820.79 44,972.7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1,328.41 30,790.17 24,933.7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210.66 2,575.63 2,644.55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37.58 3,867.55 5,438.9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089.56 22,869.33 24,641.9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766.21 60,102.68 57,659.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9.09 4,718.11 -12,686.4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3,250.00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12.83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3,262.83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35.81 1,191.83 3,974.71

投资支付的现金 - 1,000.00 3,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5.81 2,191.83 6,974.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5.81 1,071.00 -6,974.7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23,8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3,000.00 10,001.08 14,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000.00 10,001.08 37,8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00.00 9,000.00 12,54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21.32 725.26 1,678.44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0.19 266.10 1,329.2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161.51 9,991.36 15,547.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38.49 9.72 22,252.3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53 -149.15 -4.9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202.12 5,649.69 2,586.2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615.23 6,965.54 4,379.3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817.35 12,615.23 6,965.54

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4,776.29 10,402.97 6,855.42

应收票据 1,263.15 - -

应收账款 59,742.97 54,832.89 40,553.30

预付款项 9,312.24 7,107.62 10,016.96

其他应收款 7,467.39 11,176.48 7,049.57

存货 36,869.99 38,470.53 37,266.62

其他流动资产 705.14 403.72 782.85

流动资产合计 140,137.18 122,394.21 102,524.73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1,335.00 1,335.00 1,135.00

固定资产 3,836.77 3,953.36 4,183.93

无形资产 30.41 36.63 45.35

商誉 - - -

长期待摊费用 30.91 12.90 17.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74.29 573.18 660.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07.38 5,911.07 6,042.77

资产总计 146,744.55 128,305.29 108,567.50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4,500.00 10,000.00 6,000.00

应付账款 230.07 376.77 208.60

预收款项 2,195.58 7,046.78 6,618.41

应付职工薪酬 - - 11.60

应交税费 4,263.75 4,203.06 1,949.84

应付利息 - - -

应付股利 9.76 9.76 9.76

其他应付款 19,617.07 16,024.21 15,580.96

流动负债合计 40,816.23 37,660.58 30,379.1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000.00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000.00 - -

负债合计 50,816.23 37,660.58 30,379.1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798.67 10,798.67 10,798.67

资本公积 50,303.15 50,303.15 50,303.15

减：库存股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

盈余公积 3,083.55 3,083.55 1,837.91

未分配利润 31,742.95 26,459.34 15,248.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5,928.32 90,644.71 78,188.3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6,744.55 128,305.29 108,567.50

5、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一、营业收入 24,455.77 39,731.47 28,922.26

减：营业成本 11,332.09 19,759.07 13,090.06

营业税金及附加 65.22 146.83 100.77

销售费用 2,626.85 3,417.98 3,406.31

管理费用 1,322.57 2,000.15 3,480.10

财务费用 370.63 298.75 693.01

资产减值损失 3,256.65 -349.98 1,768.7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投资收益 - - -

二、营业利润 5,481.75 14,458.69 6,383.24

加：营业外收入 1,615.75 2,277.50 1,192.75

减：营业外支出 15.42 104.14 120.75

三、利润总额 7,082.09 16,632.05 7,455.24

减：所得税费用 1,798.48 4,175.65 1,562.76

四、净利润 5,283.61 12,456.40 5,892.47

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457.40 42,088.16 17,013.83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94.59 1,802.53 1,016.2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473.87 16,807.51 28,745.3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425.86 60,698.20 46,775.3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840.66 23,706.38 24,617.2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64.26 1,877.94 2,096.08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43.45 3,700.08 5,385.3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188.12 30,440.74 27,319.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936.50 59,725.14 59,41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36 973.07 -12,643.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3,000.00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9.75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3,009.75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4.91 16.69 3,344.45

投资支付的现金 - 500.00 3,8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91 516.69 7,144.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1 2,493.06 -7,144.4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23,8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 10,000.00 11,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 10,000.00 34,8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00.00 6,000.00 12,54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66.18 536.41 1,678.4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94 232.20 1,233.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031.12 6,768.61 15,451.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68.88 3,231.39 19,348.5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149.97 -5.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373.32 6,547.55 -443.9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402.97 3,855.42 4,299.3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776.29 10,402.97 3,855.42

（二）非现金资产评估情况根据中水致远评估师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5]第1121号《评估报

告》，以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欢瑞世纪100%股权进行评估，并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2015年5月31日，欢瑞世纪评估价值为302,512.90万元，较其净

资产账面值79,839.16万元，增值222,673.74万元，增值率278.90%。

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中水致远评估师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中水致远

评报字[2016]第1082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标的公司的价值进行评估，并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评估值为318,387.68万元，较其评

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值90,644.71万元，增值227,742.97元，增值率251.25%。较2015年5月31日评估基准

日评估值302,512.90万元增加15,874.78万元，增幅为5.25%。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简要情况

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日期：2016年2月1日

星美联合公告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欢瑞世纪100%股权， 同时通过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陈援、钟君艳、天津欢瑞、浙江欢瑞、

陈平、钟金章、欢瑞联合将合计持有星美联合28,267.11�万股，占星美联合股份28.82%。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陈援、钟君艳、浙江欢瑞、陈平、钟金章用其持有的欢瑞世纪股份认购星美联合的股

份，该过程不涉及现金对价。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基本停止。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影视剧

的制作发行、艺人经纪及其衍生业务。

二、未来12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

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重组计划

未来12个月内，上市公司将通过注入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影视剧的制作发行、艺人经纪及

其衍生业务的资产，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重组事项外，收购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

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根据上市公司实际需要对

董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并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条款进行相

应修改，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做重大变动的计划。 本次权

益变动完成后，将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调整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

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

义务。

七、其它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

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重组和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星美

联合将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独立法人地位，

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等独立或完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及星美联合《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星美联合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自己股东权利的同时承担股东相应

的义务。实际控制人陈援和钟君艳夫妇出具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

机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完全分开，保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

机构及业务方面的独立性” 。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后，欢瑞世纪将注入上市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避免与上市公司及欢瑞

世纪的同业竞争，实际控制人陈援和钟君艳夫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如下：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目前不存在经营与本次重组拟注入资产欢瑞世纪影视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相同业务的情形，双方之间不存在潜在同业竞争；

2、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的生产与经营，亦不会投资或新设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3、 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

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以避免与上市公

司及下属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以确保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4、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5、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的关联交易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与拟注入资产欢瑞世纪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68.25 737.28

欢瑞世纪（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9.30 82.19

北京欢瑞世纪演艺经纪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 10.00

合计 487.55 829.47

注：其中2016年1-6月、2015年度星美联合与欢瑞世纪签订协议，直接为其提供宣传推广服务的金额

分别为370.25万元、385.28万元；2016年1-6月、2015年度星美联合与第三方签订协议为欢瑞世纪提供宣

传推广服务的，间接为其提供宣传推广服务的金额分别为98.00万元、352.00万元。

（2）关联方代垫款项及提供资金

2016年1-6月与2015年度， 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代上市公司垫付款项30.00万元、

107.50万元，双方未计算资金占用费。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上市公司尚欠欢瑞世纪影视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款项余额为137.50万元。

(上接A38版）

(下转A40版）


